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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5 / 2 0 2 0  
 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 

公 眾 參 與 郊 野 公 園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 
 
 
1 .  目 的  
 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公 眾 參 與 維 修 郊 野 公 園 遠

足 山 徑 計 劃 的 最 新 工 作 進 度 ， 並 徵 求 委 員 對 該 項 活 動 計 劃

的 意 見 。  

 

2 .  背 景  

 

2 . 1  郊 野 公 園 的 遠 足 山 徑 長 度 超 過 5 0 0公 里，包 括 長 途 遠

足 徑 、 郊 遊 徑 、 家 樂 徑 及 自 然 教 育 徑 ， 其 設 計 在 於 滿 足 不

同 興 趣 和 能 力 的 郊 遊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透 過 審 慎 規 劃 及 恰 當 管

理 ， 遠 足 山 徑 是 郊 野 公 園 的 主 要 設 施 ， 讓 遊 人 能 到 達 郊 遊

地 點 、 露 營 地 點 及 自 然 風 景 勝 地 的 同 時 ， 亦 減 少 他 們 對 生

態 敏 感 地 區 造 成 的 干 擾 。 漁 護 署 負 責 修 建 及 維 修 郊 野 公 園

遠 足 山 徑 ， 以 確 保 公 眾 有 一 個 安 全 的 環 境 享 受 郊 遊 樂 趣 。

為 了 保 留 郊 區 的 自 然 風 貌 ， 我 們 在 修 建 新 路 徑 和 修 復 受 損

山 徑 時 儘 量 採 用 自 然 物 料，例 如 泥 土、砂 礫、石 塊 及 木 頭 。  

 

2 . 2   郊 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 受 到 長 期 的 天 然 風 化（ 如 地 表 徑

流 及 山 泥 傾 瀉 ） 或 頻 繁 使 用 所 致 的 損 壞 ， 因 此 必 須 定 期 保

養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地 勢 崎 嶇 ， 位 處 偏 遠 及 所 使 用 的 物 料 沿 於

自 然 ， 故 保 養 山 徑 需 要 大 量 人 力 資 源 和 工 藝 技 術 。  

 

2 . 3   隨 著 遠 足 山 徑 的 使 用 量 增 加，加 上 公 眾 日 益 關 注 維

修 郊 野 地 區（ 包 括 郊 野 公 園 ）遠 足 山 徑 採 用 的 方 法 及 物 料 ，

漁 護 署 在 二 Ｏ 一 六 年 發 起 一 項 名 為 「 自 己 山 徑 自 己 修 」 之

公 眾 參 與 計 劃 （ 下 文 簡 稱 「 計 劃 」 ） ， 旨 在 ：  

 

( a )  促 進 公 眾 了 解 建 造 及 維 修 遠 足 山 徑 的 原 則 和 方

法 ；  

( b )  推 廣 以 可 持 續 方 式 使 用 遠 足 山 徑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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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培 育 義 工，以 長 期 協 助 維 修 郊 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 的

工 作 。   

 

3 .  公 眾 參 與 山 徑 維 修  

 

3 . 1  漁 護 署 自 二 Ｏ 一 六 年 以 來 已 舉 辦 四 次 公 開 論 壇 及 專

題 研 討 會 ， 藉 以 向 公 眾 推 廣 建 造 及 維 修 郊 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

的 原 則 和 工 法 ； 此 外 ， 署 方 共 舉 行 了 2 9次 義 工 山 徑 維 修 工

作 坊，逾 6 0 0名 參 與 的 義 工 在 多 個 郊 野 公 園 維 修 遠 足 山 徑 。

透 過 漁 護 署 資 深 職 員 的 指 導 和 分 享 ， 義 工 在 工 作 坊 中 學 習

維 修 山 徑 的 基 本 原 理 及 技 巧 ， 並 進 行 維 修 工 作 。   

 

3 . 2   義 工 不 僅 體 驗 到 山 徑 工 作 的 艱 辛 ， 而 且 享 受 與 其 他

義 工 一 同 親 身 參 與 的 滿 足 感 。 工 作 坊 亦 吸 引 傳 媒 作 廣 泛 的

正 面 報 道 ， 進 而 推 廣 郊 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 的 可 持 續 使 用 。 山

徑 維 修 工 作 坊 深 受 義 工 歡 迎 ， 他 們 繼 而 在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分

享 其 獨 特 的 山 徑 維 修 體 驗，因 而 有 助 進 一 步 宣 傳 保 育 山 徑。

此 外 ， 不 少 途 經 的 遠 足 人 士 讚 賞 義 工 和 漁 護 署 職 員 維 修 山

徑 的 貢 獻 ， 部 分 更 表 示 有 意 參 與 該 項 義 務 工 作 。  

 

4 .  非 政 府 組 織 作 合 作 夥 伴  

 

4 . 1  在 計 劃 推 行 之 初，包 括 遠 足 團 體、山 徑 活 動 籌 辦 者 、

山 徑 保 育 關 注 團 體 和 其 他 非 政 府 組 織 等 持 份 者 團 體 均 協 助

招 募 義 工 參 加 個 別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坊 。 然 而 ， 這 些 早 期 工 作

坊 大 部 分 都 是 一 次 性 及 試 驗 性 質 。 隨 著 該 計 劃 的 進 展 ， 其

中 一 些 非 政 府 組 織 已 承 諾 與 漁 護 署 在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方 面 進

一 步 合 作 。  

 

綠 惜 地 球  

4 . 2  綠 惜 地 球 受 到 該 計 劃 的 目 標 啟 發 ， 推 行 了 一 項 由 環

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資 助 、 為 期 兩 年 的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「 共 築

可 持 續 遠 足 山 徑 ─ ─ 無 痕 山 林 教 育 計 劃 」 ， 藉 以 推 動 「 以

負 責 任 的 態 度 享 受 大 自 然 」 。 內 容 包 括 公 開 講 座 、 山 徑 導

賞 、 清 潔 山 徑 、 攝 影 比 賽 及 山 徑 維 修 培 訓 工 作 坊 （ 請 參 閱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工 作 文 件

W P / C M P B / 1 2 / 2 0 1 8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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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3  漁 護 署 對 是 項 活 動 予 以 支 持 ， 並 在 統 籌 義 工 的 山 徑

維 修 活 動 上 與 綠 惜 地 球 緊 密 合 作 。 該 組 織 計 劃 在 二 Ｏ 一 九

及 二 Ｏ 二 Ｏ 年 舉 辦 兩 系 列 的 「 自 己 山 徑 自 己 修 」 培 訓 工 作

坊，目 標 為 培 訓 1 2 0名 日 後 可 隨 時 協 助 漁 護 署 進 行 山 徑 維 修

工 作 的 義 工 。  

  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  

4 . 4 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東 九 龍 地 域 亦 在 山 徑 保 育 方 面 與 漁 護

署 合 作 ， 該 會 建 議 把 包 含 「 無 痕 山 林 」 概 念 的 山 徑 維 修 培

訓 納 入 其 常 規 訓 練 項 目 。 漁 護 署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為 童

軍 領 袖 進 行 了 講 課 及 山 徑 工 作 坊 活 動 。 預 計 這 些 已 接 受 訓

練 的 領 袖 將 於 日 後 協 助 維 修 山 徑 ， 以 及 培 訓 其 他 童 軍 成 為

山 徑 義 工 。  

 

綠 色 力 量  

4 . 5  綠 色 力 量 在 二 Ｏ 一 八 年 招 募 義 工 ， 協 助 漁 護 署 維 修

港 島 徑 。 該 組 織 計 劃 繼 續 作 出 此 項 安 排 ， 作 為 其 自 然 教 育

活 動 的 一 部 分 ； 有 關 活 動 已 經 展 開 ， 當 中 包 括 於 二 Ｏ 二 Ｏ

年 一 月 在 衛 奕 信 徑 第 一 段 舉 行 的 義 工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坊 ， 而

更 多 的 山 徑 維 修 工 作 坊 正 在 計 劃 當 中 。  

 

香 港 建 造 學 院  

4 . 6  為 香 港 培 訓 建 造 業 工 人 及 在 職 人 員 的 香 港 建 造 學 院

表 示 有 意 把 山 徑 維 修 列 為 其 學 生 的 義 務 活 動 之 一 。 漁 護 署

已 於 去 年 十 一 月 為 該 學 院 的 導 師 舉 辦 一 場 維 修 遠 足 山 徑 講

座 及 一 天 的 工 作 坊 。 我 們 的 山 徑 維 修 工 法 非 常 依 賴 使 用 簡

單 的 手 作 工 具 及 天 然 物 料 ， 有 別 於 建 造 工 程 常 用 的 行 業 建

築 方 法 。 香 港 建 造 學 院 正 與 漁 護 署 商 討 為 其 學 生 提 供 自 然

山 徑 維 修 培 訓 的 可 行 性 。 漁 護 署 對 此 表 示 歡 迎 ， 並 將 與 該

學 院 合 作 ， 目 的 是 在 本 地 建 造 業 界 建 立 一 支 以 可 持 續 方 式

修 建 山 徑 的 技 術 人 員 隊 伍 。  

 

5 .  獲 「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」 嘉 許  

 

5 . 1  本 計 劃 獲 頒 「 二 Ｏ 一 九 年 度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

劃 一 般 服 務 隊 伍 獎 的 特 別 嘉 許 獎 （ 與 市 民 互 動 ） 」 。 這 項

榮 譽 嘉 許 在 於 表 揚 漁 護 署 一 直 努 力 不 懈 ， 推 動 公 眾 參 與 山

徑 的 維 修 及 保 育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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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未 來 路 向  

 

6 . 1  本 計 劃 是 一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公 眾 參 與 項 目 。 漁 護 署 歡

迎 更 多 非 政 府 組 織 和 公 眾 人 士 參 與 其 中 ， 透 過 長 期 舉 辦 及

參 加 山 徑 維 修 活 動 ， 與 我 們 攜 手 推 廣 以 可 持 續 方 式 使 用 郊

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 。 漁 護 署 亦 計 劃 加 強 建 造 業 界 的 參 與 ， 藉

以 在 本 地 建 造 業 建 立 技 術 人 力 ， 日 後 在 修 建 可 持 續 山 徑 及

進 行 定 期 維 修 時 提 供 支 援 。  

 

7 .  徵 求 意 見  

 

7 . 1  請 各 委 員 就 公 眾 參 與 維 修 郊 野 公 園 遠 足 山 徑 的 活 動

計 劃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二 Ｏ 二 Ｏ 年 五 月  


